医学院2023届本科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
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工作方案
根据学校《关于做好2023届本科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相关工作的通知》、《关于印发《广西大学学位（毕业）申请中的学术不端行为认定及处理办法（修订）》的通知》（西大学位〔2019〕21号）、《广西大学本科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及处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西大教〔2015〕5号）、《广西大学普通本科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管理规定》（西大教〔2022〕109号）等文件的要求，结合学院实际情况，就2023届毕业班学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工作做如下安排： 
1、 成立医学院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工作领导小组和答辩评审委员会。
组长：罗素兰
副组长：朱晓鹏
成员：王坚毅  杨华  刘旭   吴勇   颜健华   陆翠霞
二、检测平台
中国知网“广西大学大学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管理系统”，登陆网址：http://gxu.co.cnki.net/。
三、本科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检测对象
2023届本科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，本科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请以Word文本上传。
四、检测时间和检测方法
2023届本科毕业班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继续实行学术不端行为检测，严格按照《广西大学本科生毕业设计(论文)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及处理办法）》和《广西大学本科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管理规定》等相关文件规定对毕业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进行审核，2023年5月1日～5月20日期间完成2023届本科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检测。
1、检测时间安排：第一次检测2023年5月1日-5月7日（自由检测）
                 第二次检测2023年5月8日-5月14日（自由检测）
                 第三次检测2023年5月 15日-5月 20日（正式检测）
第三次检测结果作为能否参加答辩的依据。逾期检测或不检测的不能参加答辩。
2、答辩时间安排：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小组答辩（含第二次答辩）时间为：第15周（5月21日）开始，5月28日23:00前结束。学生应在答辩前1天完成论文检测，其检测结果（含校内互检）中的总文字复制比≤30%的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可以进入答辩。
3、检测方法：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检测稿由学生在系统中提交，指导教师审核。在规定时间内，指导教师对论文“审核通过”则论文自动检测，产生检测报告。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“广西大学大学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管理系统” 流程图3-2、3-3、3-4。
4、检测结果处理：检测结果（含校内互检）中的总文字复制比≤30%的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可以进入答辩。总文字复制比> 30%的毕业设计（论文）不能进入答辩，须整改后延期答辩。若学生以第一作者发表与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内容相关的论文等学术成果，以“去除本人发表文献复制比”为检测结果。
第一次检测后，总文字复制比> 30%的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的，或指导教师/评阅教师认为涉嫌存在严重抄袭、剽窃、伪造、篡改、买卖、代写等学术不端行为的不能进入答辩，须整改后延期答辩，延期时间视学生修改情况而定。学生应先向专业负责人提出延期答辩申请，经指导教师、专业负责人同意后，然后报备教学办。
确定第二次检测时间及答辩时间；整改后的论文也应在申请答辩前1天完成检测，通过检测后方能进入答辩。如第二次检测仍未通过，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的成绩评定应＜60分。
五、2022年5月21日至5月28日对2023届本科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进行评审、答辩、评定成绩及优秀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推荐。（评阅人需具有讲师及以上职称的教师担任。评阅人不能评阅自己指导学生的毕业设计（论文）。
六、5月30日前在教务管理系统上完成所有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成绩的提交。
七、答辩结束后，即5月30日前为毕业设计(论文)整理修改时间，将修改后最终版论文上传毕业论文管理系统。
八、优秀毕业设计（论文）评选
1、数量：学院以不超过本学院本科毕业生人数5%的比例推荐优秀毕业设计（论文）。
2、评选要求：学院推荐的优秀毕业设计（论文），均采用“大学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管理系统”进行学术不端检测，检测结果（含校内互检）的总文字复制比低于 20%。
九、6月15日前上交毕业论文纸质版到学院（教学办）存档。
请2023届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指导老师高度重视，认真督促毕业班学生按时按质完成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工作。
注：如时间安排变动另行通知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医学院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5月17日
